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補充公告 

變更所得款項用途 

茲提述(i)新時代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刊發的發售備忘錄，內容有關（其中包括）公開發售

（「公開發售」）；及(ii)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全年業

績公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公開發售所得款項的用途；及(iii)於二零二六年四月十

七日刊發的有關變更公開發售所得款項用途之公告。 
 
 
變更所得款項用途 

 
本公司謹此澄清，未動用所得款項淨額 161.7 百萬港元將撥作本集團的一般營運資金。 

 

有關資金擬用於本集團的營運資金，以支持其在以下方面的營運需求，包括(i)約 30 百

萬港元用作一般行政、資訊科技及其他開支；(ii)約 50 百萬港元用作商品精煉及貿易業

務日常營運所需的營運資金；及(iii)約 81.7 百萬港元用作加拿大能源相關業務日常營運

所需的營運資金。 
 
倘本集團物色到任何潛在之投資機會而需要動用所得款項，本公司將按照上市規則的

規定另行刊發公告。 
 

 
 

 

香港，二零二六年四月三十日 

承董事會命 

新時代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鄭錦超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166）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 
 
執行董事： 
鄭錦超先生（主席） 
鄧永恩先生（行政總裁） 

 
非執行董事： 
李志軒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翁振輝先生 
招偉安先生 
黃偉德先生 
梁詩麗女士 

 
 
 
 

* 僅供識別 


